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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工作型態日趨多元，相關勞動爭議層出不窮，許多國家立法者逐漸意

識到以勞動者是否具備「勞工」身分，作為其勞動權益能否受到保障之勞動保

護立法，儼然難以因應新興工作型態下勞動者之權益保障問題，遂有建構「中

間類型勞動者」法制，調整既有勞動者身分光譜，作為擴張勞動保障途徑之趨

勢，避免有受保護需求之勞動者，因無法被歸類為勞工，而被排除於勞動法令

涵蓋範圍外之窘境。

衡諸加拿大「中間類型勞動者」法制發展歷史悠久，且規範堪認完備，不

僅已設有體系架構完整之法制，行政與司法之實務運作亦皆十分成熟，並有助

於解決新興工作型態所生爭議。在法制面，加拿大所採取之規範模式甚為多

元，尤以型塑廣義之勞工定義以涵蓋中間類型勞動者概念，藉此擴大勞動保護

涵蓋範圍之模式，得使更多勞動者能受到勞動法令之保障，且與我國社會文化

及立法相符，誠值我國借鏡；司法實務方面，加拿大設有層次分明之二階層認

定架構，確明勞動者身分認定之順序，有助於避免錯誤分類。此外，在行政部

分，加拿大勞資關係委員會近年來首度就零工經濟勞動者得否適用中間類型勞

動者制度所作成之裁決，並在經濟依賴性有無之判斷上，聚焦於契約關係實質

層面，追求個案妥適性之作法，頗值我國借鑑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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